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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潛力營運擬議歷史風物資料館的機構  (修訂名單 )1 
 
A. 發展局《活化歷史建築伙伴
計劃》部份營運機構  

B. 目前在區內提供服務而有
工程項目經驗及在管理、營運

和維修設施方面有經驗的大型

社福機構  

C. 有設計及工程項
目經驗的專上院校  

D.文化機構  

1. 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  

2.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  

3.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4. 香港浸會大學  

5. 聖雅各福群會及  
 社區文化關注及香港文化遺產  
    基金會有限公司  

1. 香港明愛  

2. 香港青年協會  

3. 香港聖公會  

4. 香港學生輔助會  

5. 仁濟醫院  

6. 東華三院  

7. 基督教靈實協會  

8.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9. 香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  

10.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11. 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12. 保良局  

 

1. 香港城市大學  

2. 香港浸會大學  # 

3. 嶺南大學  

4. 香港中文大學  

5. 香港教育學院  

6. 香港理工大學  

7. 香港科技大學  

8. 香港大學  

9. 香港公開大學  

10.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1.  長春社   
2.  和富社會企業   
3.  香港藝術中心   
4.  文化葫蘆   
5.  突破機構   
6.  藝穗會   
7.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已包括在 A 部份文化機構  

1社區重點項目委員會將根據申請指引內所列的評審準則審議全部合資格的申請書。  
 

                                                      


